
臺北市政府 97.10.08.  府訴字第 097701618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莊○○

原 處 分 機 關：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訴願人因違反醫療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7年 4月 17日北市衛醫護字第 09732687800

號行政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90日內另為處分。

　　　　事　　實

　　訴願人係「○○診所」負責醫師，經民眾陳情檢舉該診所市招刊登「○○醫師」，名片

刊載「......○○醫院、○○醫院耳鼻喉部醫師......○○大學研究員......」等內容之廣

告，經原處分機關於 97年 3月 12日至本市士林區○○○路○○段○○號現場查察，該診所市

招刊載「......○○耳鼻喉科醫師....... 」，經訴願人表示曾於○○醫院耳鼻喉部訓練及

檢附○○醫院耳鼻喉部代訓及訓練證明文件，並經原處分機關製作檢查工作日記表在案。嗣

經原處分機關以 97年 3月 17日北市衛醫護字第 09732043700號函請訴願人就名片上所刊載「

○○醫院、○○醫院耳鼻喉部醫師、○○大學研究員」等內容提出說明，經訴願人以 97年 3

月 27日函復略以：「......三、上開條文所指經歷，係指醫師曾學習、服務或研讀之履歷，

並無修習期間、醫師職位及研究內容之限制。......五、本人......曾赴○○醫院擔任實習

醫師，於○○醫院......擔任住院醫師時，曾至○○醫院、○○醫院受訓及學習，此均有上

開醫院於訓練期滿合格後核發之證書可資佐憑。......六、再者，於 96年 12月間，適○○大

學在臺灣舉行醫療研討會，本人為求精進，特參與研討，嗣研討會結束，獲頒研究證書 1紙

，此亦有研究證書可稽。七、是以，本人之市招廣告及名片所載內容核與醫療法所定要件相

符......。」經原處分機關調查後，核認訴願人並無實際曾於○○醫院及○○醫院耳鼻喉部

擔任醫師職務之資歷，僅以訓練經歷即宣稱為該院科部之醫師，並以此為廣告內容，以達招

徠患者醫療為目的，違反醫療法第 85 條第 1項規定；且訴願人引用參加○○大學在臺會議

之證明，宣稱「○○大學研究員」，其廣告內容誇大不實，影響民眾權益甚鉅，該行為破壞

醫師專業形象，違反醫師就職宣言之精神，為導正歪風，防微杜漸，爰依醫療法第 103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115 條規定，以 97年 4月 17日北市衛醫護字第 09732687800 號行政處分書

，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10萬元罰鍰，並限於 97年 4月 30日前改善完竣。訴願人不服，於

97年 5月 8日向本府提起訴願 ，6 月 6 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　　由

一、按醫療法第 9條規定：「本法所稱醫療廣告，係指利用傳播媒體或其他方法，宣傳醫療



　　業務，以達招徠患者醫療為目的之行為。」第 11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

　　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 85條第 1

　　項規定：「醫療廣告，其內容以下列事項為限：一、醫療機構之名稱、開業執照字號、

　　地址、電話及交通路線。二、醫師之姓名、性別、學歷、經歷及其醫師、專科醫師證書

　　字號。三、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非商業性保險之特約醫院、診所字樣。四、診療科別及

　　診療時間。五、開業、歇業、停業、復業、遷移及其年、月、日。六、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播放事項。」第 103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5萬

　　元以上 25萬元以下罰鍰：一、違反......第 85條......規定或擅自變更核准之廣告內容

　　。醫療廣告違反第 85條、第 86條規定或擅自變更核准內容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其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處 1個月以上 1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業執照，並由中央主管

　　機關吊銷其負責醫師之醫師證書 1年：一、內容虛偽、誇張、歪曲事實或有傷風化。」

　　第 115條前段規定：「本法所定之罰鍰，於私立醫療機構，處罰其負責醫師。」

　　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58條規定：「本法第 85條第 1項第 2款所定學歷，指在公立或立案之

私

　　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醫學、中醫學、牙醫學

　　或其他醫事相關系、科、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之學歷；所定經歷，指在醫事機構或醫

　　事校院、團體服務、進修，持有證明文件之經歷。」

　　行政院衛生署 91年 4月 3日衛署醫字第 0910018552號函釋：「查『某某醫院臨床研習醫

師

　　』等語，應係指受某某醫院聘僱於該院從事臨床研究、學習或實習等工作之醫師而言，

　　與院外醫師單純參加醫院舉辦之研討會、研習會或訓練課程尚有不同，若列於市招，恐

　　導致民眾誤解，尚非適宜。」

　　91年 7月 10日衛署醫字第 0910042893號函釋：「『經歷』，係指醫師在醫療機構服務，

　　持有證明文件者而言，故以之為廣告，如無註明為經歷者，易造成民眾誤認為現職者，

　　則須加註『前』字。」

　　臺北市政府 94年 2月 24日府衛企字第 09404404400號公告：「主旨：公告修正本府 90 

年

　　 8 月 23日府秘二字第 9010798100 號公告有關本府主管衛生業務委任事項，自即日起

　　生效。公告事項：修正後本府 90年 8 月 23 日府秘二字第 9010798100 號公告略以：

　　『六、本府將下列業務委任本府衛生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十）醫療法中有關本府

　　權限事項。』」

　　95年 2月 3日修正之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各項醫療衛生法規案件統一裁罰基準：「

　　...... 附件...... 處理違反醫療法案件統一裁罰基準表 ......。」



　　處理違反醫療法案件統一裁罰基準表：（節錄）

　　┌───────┬──────────────────────┐

　　│項次　　　　　│30　　　　　　　　　　　　　　　　　　　　　│

　　├───────┼──────────────────────┤

　　│違反事實　　　│一、刊登違反本法第 85條、第 86條之醫療廣告。　│

　　│　　　　　　　│　　 ......　　　　　　　　　　　　　　　　 │

　　├───────┼──────────────────────┤

　　│法規依據　　　│第 103條　　　　　　　　　　　　　　　　　　 │

　　├───────┼──────────────────────┤

　　│法定罰鍰額度或│一、 處 5萬元以上 25萬元以下罰鍰。　　　　　　│

　　│其他處罰　　　│......　　　　　　　　　　　　　　　　　　　│

　　├───────┼──────────────────────┤

　　│統一裁罰基準（│第 1次違反者：　　　　　　　　　　　　　　　 │

　　│新臺幣：元）　│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每增加 1則加罰 1萬元。　　 │

　　│　　　　　　　│第 2次違反者：　　　　　　　　　　　　　　　 │

　　│　　　　　　　│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每增加 1則加罰 2萬元。　　│

　　│　　　　　　　│ ......　　　　　　　　　　　　　　　　　　 │

　　├───────┼──────────────────────┤

　　│裁罰對象　　　│負責醫師　　　　　　　　　　　　　　　　　　│

　　├───────┼──────────────────────┤

　　│備註　　　　　│......　　　　　　　　　　　　　　　　　　　│

　　└───────┴──────────────────────┘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58 條已闡明經歷指在醫事機構服務、進修，持有證明文件，除此

　　　之外，並未增加任何限制條件，更無「執業登記」之字句；原處分機關逕以執業登記

　　　為判斷，顯然逾越法律規定，增加與法不合之限制。

（二）訴願人於 86年 6月 1日起至 87年 5月 31日止，在○○醫院擔任實習醫師，並經核發

實習

　　　醫師證書；另任職於○○醫院耳鼻喉科醫師時，分別於○○醫院及○○醫院代訓，均

　　　經訓練合格並領有訓練證書，訴願人就上開經歷為刊登，自符合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58

　　　條規定。

（三）訴願人確實參加○○大學之研習會，並領有研習證書；訴願人是依照事實來刊登，並

　　　未誆稱「留美」、「在美進修」或「美國臨床研究」等不實言詞來混淆或誤導民眾。



（四）處分機關縱認訴願人違反醫療法第 85條、第 103條規定，其處罰亦失之公平；依臺北

　　　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各項醫療衛生法規案件統一裁罰基準規定，違反醫療法第 85條

　　　規定，第 1次違反者，處 5萬元罰鍰；本案訴願人第 1次受處分，卻遭處 10萬元罰鍰

，

　　　原處分機關違反上開裁罰基準。更何況，醫療法主要在規範醫藥從業人員，上開裁罰

　　　基準則係處罰醫藥護等從業人員，在訂定法規及裁罰基準時，立法者及行政機關已將

　　　受規範者之身分、業務內容等列入考量，如又執此作為加重裁罰理由，是將同一事由

　　　作 2 次評價。

三、卷查訴願人係「○○診所」負責醫師，其診所市招刊登「○○耳鼻喉科醫師」，名片刊

　　載「○○醫院、○○醫院耳鼻喉部醫師、○○大學研究員」等詞句之事實，有原處分機

　　關 97年 3月 12日採證照片及查詢行政院衛生署醫事管理系統訴願人之執業資料等影本附

　　卷可稽，原處分尚非無據。

四、惟查，醫療法第 85條第 1 項規定係限制醫療廣告內容之規範，其中有關「醫師之經歷」

　　係醫療廣告所允許刊登之內容；則訴願人於市招或名片上所刊載之經歷，姑不論其內容

　　是否有誇大不實，其就經歷事項所為之刊載，有無逾越醫療法第 85條第 1 項規定所限制

　　之內容？倘系爭廣告並未違反醫療法第 85條第 1項規定，則原處分機關以同法第 103條第

　　 1項第 1款為處分之依據，是否合法妥適？又倘認系爭廣告內容違反醫療法第 85條第 1

項

　　規定，而同法第 103條第 2項第 1款已明定醫療廣告違反第 85條規定者，除依第 103條

第 1

　　項規定處罰外，廣告內容有虛偽、誇張、歪曲事實等情形，原處分機關得處 1個月以上 1

　　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業執照，並由中央主管機關吊銷其負責醫師之醫師證書 1年

　　；且原處分機關為處理違反各項醫療衛生法規案件裁罰之公平性，減少爭議及提升行政

　　效率與公信力，亦訂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各項醫療衛生法規案件統一裁罰基

　　準」，其中並有「處理違反醫療法案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以為行使是類案件裁量權之基

　　準；而查上開裁罰基準就違反醫療法第 85條之案件，於依同法第 103條規定裁處時，已

　　明定「第 1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5萬元罰鍰」；則原處分機關以系爭廣告內容誇大不實，

　　影響民眾權益甚鉅等由而予加重處分，卻未依上開醫療法第 103條第 2項規定為處分依據

　　，亦未依上開裁罰基準為處分，其理由為何？不無疑義。從而，為求原處分之正確適法

　　，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90 日內另為處分。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 條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業鑫

　　　　　　　　　　　　　　　　　　　　　　　　　　　　　　　副主任委員　王曼萍



　　　　　　　　　　　　　　　　　　　　　　　　　　　　　　　　　　委員　陳　敏

　　　　　　　　　　　　　　　　　　　　　　　　　　　　　　　　　　委員　陳石獅

　　　　　　　　　　　　　　　　　　　　　　　　　　　　　　　　　　委員　陳媛英

　　　　　　　　　　　　　　　　　　　　　　　　　　　　　　　　　　委員　紀聰吉

　　　　　　　　　　　　　　　　　　　　　　　　　　　　　　　　　　委員　戴東麗

　　　　　　　　　　　　　　　　　　　　　　　　　　　　　　　　　　委員　蘇嘉瑞

　　中　　華　　民　　國　　　97　　　年　　10　　 月　　　8　　　日

　　　　　　　　　　　　　　　　　　　　　　　　　　　　　　　市長　郝龍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業鑫　決行


